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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請貴校依相關規定落實藝術教育課程之實施，以維護學生

接受藝術教育之各項權益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6年5月19日臺教師(一)字第106007221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為落實藝術教育課程之實施，依「國民中小學教學正常化

實施要點 」規定如下：

（一）第3點實施要項第3項：「教學活動正常化：學校教師

應以專長授課為原則，依課綱規定及課表授課，教學

內容並能落實課綱之精神與內涵。」

（二）第4點實施策略之第2項第3款第2目：「排課與配課應

考量教師專業、意願與備課負擔（如有配課需要，同

一位教師應長期配同一領域或科目，且每位教師之配

課以不超過2門為原則），且應避免同班考科任課教

師配課藝能及活動課程。」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花蓮縣私立海星國民小學、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(

國中部)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(國小部)、慈濟學校財團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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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(國中部)、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、花蓮縣立

體育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、本府教育處課程教學科、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 2017-05-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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